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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对奥林匹克标志采用民事和行政双轨制保护模式。在对待奥林匹克标志知识产

权的态度、发起保护的方式、权利人获得实际利益和保护过程等方面民事保护和行政保护都存在

较大区别。就两种保护模式的发展趋势而言，行政保护在整体上不断强化，奥林匹克权利人更加

倾向于使用行政保护而非民事司法保护，我国专利法在设定行政保护制度时就明确了其地位和作

用。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趋势看，行政保护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应当由更为完善的民事和

刑事司法保护形式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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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 both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protection modes are applicable to the Olympic logo.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ivil protection and administrative protection in terms of the attitude towards intel-

lectual property of the Olympic logo, the way to initiate protection, the actual benefit gained by the patent owner, 

and the protection process. In terms of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protection modes, overall administra-

tive protection are constantly strengthened, the Olympic patent owner tends more toward using administrative pro-

tection than toward using civil judicial protection, and when the administrative protection system was established in 

the patent law of China its status and functions were clearly specif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end of devel-

opment of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dministrative protection should be replaced with the more 

perfected form of civil and judicial protection after it has completed its historical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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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标志侵权是指行为人未经奥林匹克权

利人许可，以商业营利为目的（含潜在商业目的)，使

用奥林匹克标志，侵害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的专有使

用权，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法律后果的行为。自

从我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地位，并随着市场经

济的不断发展，奥林匹克标志知识产权以其巨大的商

业价值成为各种侵权行为的目标。市场经济是法治经

济，对于侵权行为应当通过法律手段给予救济，以维

护市场经济秩序。对于侵犯奥林匹克标志知识产权的

行为存在民事、行政和刑事司法等救济途径[1]，除刑

事司法针对犯罪行为外，民事和行政保护方式都针对

一般侵权行为。采用何种保护形式，必须在比较分析

后才能加以确定。 

国务院 2002 年 4 月 1 日颁布实施的《奥林匹克标

志保护条例》第 10 条规定，未经奥林匹克标志权利

人许可，为商业目的擅自使用奥林匹克标志，即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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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

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

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请

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专门用于制造侵权商品或者为

商业目的擅自制造奥林匹克标志的工具，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5倍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 5万元以下的罚款。

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通知之日

起 15 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进行处

理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

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

的，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外，该条例第 14 条还规定，

奥林匹克标志除依照该条例受到保护外，还可以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特殊标志管理条例》

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得保护。 

由此，确立了我国在知识产权体制下奥林匹克标

志的民事和行政双轨制保护模式。该模式的实施必须

解决如下两个问题：其一是明确保护的内容和方式，

应当各有侧重否则难以共存；其二，在两种模式共存

的情况下，权利人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发挥各自优

势，否则没有必要共存。该条例对第一个问题做了规

定，但并不明晰；第二个问题则完全留给实践去解决。

我国奥林匹克权利人在维护自身权利时更多地倾向

于寻求行政机关执法，较少求助于民事保护。这种情

况同行政保护手段的某些优势有关。 

 

1  民事保护与行政保护的制度比较 
奥林匹克标志的专有权利是知识产权的一种类

型。根据郑成思教授[2]的理论，“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

就是通过行政程序，由国家行政管理机关，用行政的

手段，对专利权实行法律保护。也就是说，当专利权

人专利权被他人侵犯时，被侵权人可以请求专利管理

机关进行处理，专利管理机关根据这一请求，可以依

法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进行行政处理。”而民事司法

保护则是由知识产权人在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时，通

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获得司法救济的方式。 

从对待奥林匹克标志知识产权的态度上看，采用

民事司法保护途径是基于该专有权利同其他知识产

权类似，属于私权。权利人应当自行判断自身权利是

否受到侵害，并在原被告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的

民事程序中主张自身权利并寻求赔偿等救济途径。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条约和 WTO 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

产权协定》（TRIPS）中都明确规定了知识产权是一种

私权，此后通过民事司法途径保护奥林匹克知识产权

成为各国有关立法中的首要制度。而行政保护则认为

奥林匹克标志侵权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3]，行政机关

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应当通过处罚制止侵害行

为。行政处罚针对的是一般侵权行为而非犯罪行为，

但是由于知识产权代表的公共利益属性，这种保护形

式也一直有被采用。 

从发起保护的方式来看，两者也存在区别。行政

保护是行政执法部门的法定职责，应当积极主动地进

行，当事人的请求仅仅是行政执法部门发现违法行为

的途径之一。《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及其他知识

产权法律规定当事人请求是行政机关进行调查和处

罚的原因之一。而民事司法保护则是一种被动的保

护，在程序上贯彻不诉不理原则。为保持司法的独立

性及公正性，民事司法程序都是通过当事人提起诉讼

而启动的。如果权利人自身不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

没有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并无适当理由介入。 

从权利人获得实际利益来看，通过行政保护侵权

行为可以得到制止，但是权利人得到的只是市场机制

和自身获得经济利益潜在机会的保护，以及精神权利

免受侵权产品造成的负面社会影响。权利人不能基于

行政处罚行为获得实际经济利益。民事诉讼中奥林匹

克标志权利人获得的赔偿是比照商标法规定的，即

“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

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

利益确定，包括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被侵权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

参照该奥林匹克标志许可使用费合理确定。销售不知

道是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

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赔偿数额权利人要承担举证责任，这对于奥林匹

克组织等非经营性机构来说并不轻松，因此权利人并

不经常采用民事保护程序。我国专利法规定了惩罚性

赔偿制度，即赔偿数额可以是普通许可使用费的合理

倍数，在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保护中也可以借鉴该制

度。因为只有通过惩罚性赔偿制度，民事程序在效率

上的劣势才能得以弥补。 

从保护过程来看，行政保护更强调行政机关自身

的意志，而民事司法保护则重视当事人在程序和实体

权利中享有的处分权。行政保护基于公共利益保护的

考虑，更侧重程序的效率。《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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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对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的行为，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有权依法查处。并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

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侵犯奥林

匹克标志专有权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行使下列职

权：（一）询问有关当事人，调查与侵犯奥林匹克标

志专有权有关的情况；（二）查阅、复制与侵权活动

有关的合同、发票、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三）

对当事人涉嫌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活动的场所

实施现场检查；（四）检查与侵权活动有关的物品；

对有证据证明是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的物品，予

以查封或者扣押。此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使

前款规定的职权时，当事人应当予以协助、配合，不

得拒绝、阻挠。这些依职权采取的行动在民事司法程

序中法院须根据当事人申请才能采取，有时法院甚至

不愿意采取有关证据和财产的保全措施。同时，民事

司法程序更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而当事人在诉讼过

程中有相当程度的处分权。例如，原告在起诉后可以

撤诉或者同对方当事人和解，对方当事人可以提出知

识产权无效等反诉请求。总体来看，民事诉讼强调双

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和诉讼地位的平等，权利人并不能

借助行政权力从程序上获得突出优势。司法程序的审

判期限也比行政保护查处和处罚过程要长，保证司法

公正的实现是以牺牲一定程度的效率为代价的。 

 

2  民事保护与行政保护的发展趋势比较 
    首先，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专利等知识产权领域，

行政保护在整体上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 

虽然现行法律在纠纷的行政处理上均取消了对

侵权赔偿的裁决权和终局行政裁定权，也就是说行政

保护中的行政处理决定权出现了弱化，但是行政保护

中的其它内容，特别是商标和著作权行政查处得到了

明显强化。以当前行政保护力度最弱的专利为例，中

央和地方专利行政保护机构的法律地位还是呈现出

不断明确和强化的趋势。中央机构的设置经历了从较

弱的专利局到独立的较强的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变化；

地方机构的设置正在经历从法律地位不明确的“管理

专利工作的部门”到法律地位明确的“地方人民政府

专利行政管理部门”的转变。这些转变均为专利行政

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4]。知识产权行政保护

的内容重心已经发生了改变，即从对知识产权纠纷的

行政处理转移到了对违法行为的行政查处。 

其次，奥林匹克权利人更加倾向于使用行政保护

而非民事司法保护。以 2005 年为例，国家工商总局共

查处违法使用奥林匹克标志的一般违法案件 127 件，

案值 119.23 万元，罚款金额 83.45 万元，收缴和消除

商标标识 134 496 件，没收、销毁侵权商品 1.70 t；查

处侵犯使用奥林匹克标志专用权的违法案件 296 件，

案值 256.01 万元，罚款金额 196.55 万元，收缴和消除

商标标识 230 081 件，收缴专门用于商标侵权的模具

印版等工具 7件，没收、销毁侵权商品 689.81 t(引自

中国商标网，http://sbj.saic.gov.cn/index.asp)。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奥林匹克标志的民事司法保护非常少，最为

著名的还是在《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颁布以前的

1999 年，中国奥委会诉汕头金味食品公司案件。该案

中中国奥委会获得 500 万元的赔偿金，但是并没有激

励权利人更多地通过司法途径而非行政程序获得权

利保护。 

再次，我国专利法在设定行政保护制度时就对其

地位和作用产生过争论。支持的观点认为行政保护是

其制度发展的历史产物，在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力

量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发挥积极作用，随着我国知识产

权制度的完善和司法审判力量的加强，知识产权纠纷

应当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样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

配置，符合我国法治建设的总体方向。而另外一种观

点则认为，尽管从总体方向上看应当采取政府不干预

民事权利的立场，但是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

国民的知识产权意识还很薄弱，侵权行为还很严重，

尤其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如何有效保护知

识产权的问题还十分突出。此种情况下，取消或者削

弱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将导致知识产权保护的弱化，

与我国国情不符。上述争端事实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

制度在目标和现实之间的冲突。外国奥林匹克标志保

护的规定包含了民事保护和特定情况下的刑事保护，

尽管其范围可能比普通商标权要宽泛，但是作为标识

专有权其权利保护要依靠现有的司法体制进行。 

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趋势看，行政保护在

完成其历史使命后应当由更为完善的民事和刑事司

法保护形式代替。TRIPS 协议中尽管没有禁止采用行

政保护措施，但是由于多数国家没有采用而未列入条

约内容。行政保护中禁止侵权行为的措施可以通过权

利人申请并由法院在诉讼前或者诉讼中发布禁止令

实现，而对侵权人进行处罚的威慑性措施也可以通过

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当然，要实现这种制度的替代

在我国还有许多配套制度和观念要跟进。 

此外，要鼓励奥林匹克权利人更多地采用民事司

法保护方式，我国司法体制须从提高效率和减少当事

人诉讼成本的角度加以改进。国际奥委会就不主张权

利人通过诉讼渠道维护奥林匹克标志权，因为奥林匹

克标志权本身的使用周期就很短（如奥林匹克会徽、

吉祥物等)，过长的诉讼周期和过多的诉讼负担不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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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应有的保护效果，往往还会给奥运会和奥林匹克

运动造成不利影响[5]。我国法院受理的首起“奥林匹

克五环标志侵权案”，虽然最后以中国奥委会胜诉告

终，但是从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起诉到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二审最终判决历时 3年多，经过了

繁杂的诉讼程序[6]。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 2004 年公

布的审理侵犯奥林匹克知识产权案件的原则中就向

社会郑重承诺，对于涉及奥林匹克标志保护的案件，

法院将严格按照审限要求，一审案件在 6个月内审结，

二审案件在 3个月内审结。司法机关的上述态度将有

助于奥林匹克权利人更多地采用民事司法程序主张

和保护权利。 

 

3  结语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对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奥

林匹克运动的推广有着重要意义，不仅可以保证奥林

匹克运动本身良好的社会形象不受损害，还能体现我

国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地位，并且能够从经济

上保证奥运会的筹备和举办。我国从恢复在国际奥委

会的合法席位开始就致力于保护奥林匹克标志的知

识产权，并且在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后采取了包括上面

提到的民事、行政程序，以及刑事司法等各种措施保

护这一重要知识产权。《保护奥林匹克会徽内罗毕条

约》规定，该条约成员国有义务拒绝非经许可而以国

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宪章规定的奥林匹克会徽组成的

或含有该会徽的标志作为商标注册，或使其注册无

效；并应采取适当措施禁止出于商业目的以此种标志

作为商标或其他标记使用。尽管中国尚未加入该公

约，但是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和奥运会举

办者，中国仍然有道义上的义务保证奥林匹克专有权

利的实现。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国际奥委会、中国奥委

会和北京奥组委等机构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奥运会

的筹备和举办工作中，而对于奥林匹克标志知识产权

保护尽管非常重要，也不能耗费太多人力和物力。因

此，行政手段成为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首选的保护方

式。随着奥运会成功举办以后，奥林匹克标志知识产

权将进入常态化管理，民事司法途径将会为更多权利

人所采用。毕竟采用司法途径而非行政途径保护知识

产权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发展的方向，这将为权

利人、使用人和社会公众在平等互信框架内解决有关

纠纷提供法律基础，避免奥林匹克标志使用争议造成

社会紧张，以致损害奥林匹克运动的正常开展和协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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